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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2 0 0 5 年 1 月 2 4 日會議後提交的補充資料文件  

 

附屬法例  

 

引言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回 應 委 員 會 在 2 0 0 5 年 1 月 2 4 日 會 議 上 的 要 求，提 供 有

關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。  

(a) 有 沒 有 案 例 或 其 他 資 料 可 以 說 明 馬 來 西 亞 和 新 加 坡 是 如 何 處

理 有 關 決 定 法 定 文 書 是 否 屬 立 法 性 質 的 問 題 。  

2 .  在 馬 來 西 亞 和 新 加 坡 ， 附 屬 法 例 的 定 義 大 致 和 香 港 的 定 義 一 樣 。 兩

地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法 院 只 是 偶 然 須 就 根 據 主 體 法 例 制 定 的 文 書 是 否 屬 立

法 性 質 或 具 “立 法 效 力 ”這 問 題 作 出 決 定 ， 情 況 與 香 港 相 同 。 不 過 ， 該 兩

個 司 法 管 轄 區 在 作 出 決 定 時 ， 都 是 引 用 香 港 所 採 用 的 測 試 。  

馬來西亞  

3 .  在 L i e w  J e e  C h i n  v  P u b l i c  P r o s e c u t o r  [ 1 9 9 3 ]  1  M L J  8 2， 8 8 - 8 9 一 案

中 ， R i c h a r d  M a l a n j u m 法 官 在 考 慮 行 政 命 令 和 具 “立 法 效 力 ”命 令 兩 者 的

區 別 時，引 述 法 院 院 長 L a t h a m 在 T h e  C o m m o n w e a l t h  v  G r u n s e i t  ( 1 9 4 3 )  6 7  

C L R  5 8， 8 2 一 案 的 判 詞 。 法 院 院 長 L a t h a m 表 示 ， “一 般 來 說 ， 立 法 和 執

法 兩 者 的 分 別 ， 在 於 立 法 決 定 法 例 的 內 容 ， 作 為 操 守 規 則 ， 或 權 力 、 權

利 或 責 任 的 宣 告 ， 而 行 政 機 關 則 把 有 關 法 例 實 施 在 具 體 的 個 案 中 。 ”  

4 .  L i e w  J e e  C h i n 一 案 的 判 詞 亦 引 述 P e a r s o n 大 法 官 在 M c E l d o w n e y  v  

F o r d e  [ 1 9 6 9 ]  2  A l l  E R  1 0 3 9，1 0 6 5 一 案 的 判 詞。P e a r s o n 大 法 官 表 示， “有

關 的 規 則 顯 然 …屬 立 法 性 質 ， 因 為 它 們 可 更 改 或 撤 銷 該 等 規 則 的 任 何 條

文 。 它 們 具 有 效 力 ， 並 可 強 制 執 行 ， 其 方 式 一 如 [該 法 令 ]附 表 所 載 規 則

的 強 制 執 行 方 式 。 因 此 ， 它 們 與 該 法 令 原 先 所 載 的 法 例 屬 同 級 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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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為 作 進 一 步 說 明， L i e w  J e e  C h i n 一 案 引 述 另 一 宗 馬 來 西 亞 案 件，即

J o h n s o n  T a n  H a n  S e n g  v  P u b l i c  P r o s e c u t o r  [ 1 9 7 7 ]  2  M L J  6 6， 7 6 一 案 的

判 詞 。 首 席 法 官 R a j a  A z l a n  S h a h 在 該 案 中 表 示 ， “因 此 ， 真 正 分 別 在 於

以 下 兩 者 的 分 別 ： 前 者 是 立 法 權 力 (附 屬 法 例 )， 必 須 涉 及 附 屬 法 例 的 有

關 當 局 行 使 酌 情 權 去 決 定 法 例 內 容 . . . (後 者 )乃 檢 察 總 長 獲 授 予 權 力 行 使

酌 情 權 去 執 行 有 關 法 例 ， 並 須 依 法 執 行 。 ”  

新加坡  

6 .  在 C h e o n g  S e o k  L e n g  v  P u b l i c  P r o s e c u t o r  [ 1 9 8 8 ]  2  M L J  4 8 1，4 8 6 - 4 8 7

一 案 中 ， C h a n  S e k  K e o n g 法 官 認 為 ， 應 用 T h e  C o m m o n w e a l t h  v  G r u n s e i t

一 案 (見 上 文 第 3 段 )中 的 “立 法 效 力 ”測 試，涉 及 的 法 定 文 書 應 為 “附 屬 法

例 ”。 判 詞 亦 引 述 J W  H a m p t o n  J r  &  C o .  v  U n i t e d  S t a t e s  ( 1 9 2 8 )  2 7 6  U S  

3 9 4， 4 0 7 一 案 ， 當 中 指 出 ： “因 此 ， 真 正 分 別 在 於 以 下 兩 者 的 分 別 ： 前

者 是 立 法 權 力 (附 屬 法 例 )必 須 涉 及 附 屬 法 例 的 有 關 當 局 行 使 酌 情 權 去 決

定 法 例 內 容 . . .而 (後 者 )乃 授 予 權 力 或 酌 情 權 去 執 行 有 關 法 例 ， 並 須 依 法

執 行 。 ”  

(b) 香 港 法 院 以 往 曾 判 定 一 份 法 定 文 書 是 否 具 有 立 法 效 力 的 附 屬

法 例 的 案 件 (不 包 括 當 局 在 會 上 引 述 的 兩 個 近 期 例 子 )  

7 .  為 提 供 有 關 背 景，當 局 曾 於 2 0 0 5 年 1 月 2 4 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

引 述 兩 宗 案 件 －  

在 E n g l i s h  S c h o o l s  F o u n d a t i o n  v  B i r d  [ 1 9 9 7 ]  3  H K C  4 3 4 一 案 中 ， 法

官 裁 定 根 據 《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條 例 》 (第 1 1 1 7 章 )第 1 0 條 所 定 的 規 例

是 具 有 “立 法 效 力 ”的 ， 因 此 屬 於 “附 屬 法 例 ”， 雖 然 已 有 條 文 訂 明 ，

不 須 公 布 有 關 規 例 或 將 規 例 呈 交 立 法 會 省 覽 。  

在 J u l i t a  F  R a z a  &  O t h e r s  (高 院 憲 法 及 行 政 訴 訟 2 0 0 3 年 第 3 0 號 ，

2 0 0 5 年 1 月 4 日 )一 案 中 ， 法 官 裁 定 ，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根 據

《 僱 員 再 培 訓 條 例 》(第 4 2 3 章 )第 1 4 ( 3 )條 批 准 輸 入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的

“輸 入 僱 員 計 劃 ”中，外 籍 家 庭 傭 工 的 僱 主 必 須 就 每 名 家 庭 傭 工 繳 付

徵 款 的 規 定 ， 並 無 “ 立 法 效 力 ” 。 該 項 批 准 沒 有 制 定 法 例 或 更 改 法

例 ， 而 只 是 作 出 行 政 安 排 而 已 。 立 法 機 關 在 賦 予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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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議 酌 情 決 定 權 “不 時 ”批 准 某 項 計 劃 作 為 輸 入 僱 員 計 劃 時，純 粹 表

示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可 行 使 酌 情 決 定 權，以 執 行 整 體 的 香 港 出

入 境 政 策 。 該 政 策 屬 行 政 性 質 ， 旨 在 決 定 每 項 計 劃 的 資 格 準 則 。  

8 .  一 些 涉 及 城 市 規 劃 的 案 件 也 曾 間 接 引 起 “立 法 效 力 ”的 問 題 。 例 如 ，

在 S i n g w a y  C o .  L t d  v  A G  [ 1 9 7 4 ]  H K L R  2 7 5 一 案 中 ， 法 庭 裁 定 ， 根 據 《 城

市 規 劃 條 例 》 (第 1 3 1 章 )製 備 圖 則 屬 立 法 程 序 ， 這 是 因 為 建 築 事 務 監 督

必 須 拒 絕 批 准 與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(第 1 2 3 章 )第 1 6 ( 1 ) ( d )條 所 訂 明 的 城 巿

規 劃 圖 有 抵 觸 的 建 築 圖 則 建 議 。 在 B u i l d i n g  A u t h o r i t y  v  H e a d  S t e p  L t d  

[ 1 9 9 6 ]  6  H K P L R  8 7 一 案 中 ， 上 訴 法 庭 裁 定 ， 即 使 建 築 圖 則 與 城 巿 規 劃

圖 有 抵 觸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仍 可 運 用 酌 情 決 定 權 ， 核 准 該 圖 則 。  

9 .  法 庭 在 其 後 的 案 件 ， K w a n  K o n g  C o .  L t d  v  T o w n  P l a n n i n g  B o a r d  

[ 1 9 9 5 ]  3  H K C  2 4 5 及 W a h  Y i c k  E n t e r p r i s e s  v  B u i l d i n g  A u t h o r i t y  [ 1 9 9 7 ]  

H K L R D  1 7 7  (獲 得 確 認 為 [ 1 9 9 8 ]  2  H K C  1 2 5， C A )兩 案 中 ， 裁 定 城 巿 規 劃

圖 不 屬 立 法 性 質 ， 也 非 附 屬 法 例 ， 理 由 如 下 ：  

( 1 )  雖 然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有 明 訂 條 文， 授 權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

議 制 定 規 例 ， 但 卻 沒 有 條 文 訂 明 城 巿 規 劃 圖 為 附 屬 法 例 ；  

( 2 )  所 有 附 屬 法 例 都 必 須 提 交 立 法 會 省 覽 ， 但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卻

沒 有 條 文 規 定 核 准 圖 必 須 提 交 立 法 會 省 覽，也 沒 有 證 據 顯 示 核

准 圖 曾 提 交 立 法 會 省 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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